关于2014年“两个行动计划”第一批研究项目招标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部门：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财政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上海财经大学协议，做好《上海财经大学服务国家财税事业行动计划（2014版）》和《上海财经大学服务上海行动计划（2014版）》的实施推进工作，为国家财政部和上海市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经学校研究，决定开展2014年“两个行动计划”第一批研究项目的招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紧密围绕国家财税事业和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长远性、战略性问题，尤其是发展转型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深入分析破解这些问题的方向和对策，突出研究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党和政府决策服务。
二、招标课题目录

（一）服务上海行动计划

1.国资国企改革研究系列

（1）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研究

（2）国资统一管理、国企分类监管研究

（3）国有资本金预算管理研究
（4）国有资本信息披露制度及透明度研究

（5）上海公共服务类国企改革的战略思路与配套措施研究

2.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研究系列

（1）新媒体新技术产业发展研究

（2）文化贸易产业研究

（3）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财政保障制度研究

（4）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考核评估制度研究
（5）金融支持体系研究
3.“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系列
（二）服务国家财税事业行动计划

1.法制财政与公共治理改革研究系列

（1）《预算法》实施细则研究
（2）中国财政信息公开的成就展示与战略规划发展研究
（3）房地产税的立法精神与税制形成的决策机制研究
2.发展财政与经济发展转型研究系列

（1）深化增值税改革研究
（2）税制改革顶层设计研究
（3）地方由自行发债向自主发债研究
（4）长三角地区地方财税政策系列研究
3.民生财政与和谐社会构建研究系列

（1）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方式及其支持系统研究
（2）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的路径选择研究
（3）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体制机制研究
4.绩效财政与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系列

（1）中国预算绩效指标库及其技术支持系统研究
（2）科技投入的绩效管理研究
（3）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研究
详细研究说明见附件课题指南。
三、研究经费 
“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系列资助20万元以内，其他课题每项资助5万元以内。
四、研究要求

1.项目研究期限为5个月。 项目启动2个月后（2014年6月30日前）提交课题研究中期成果报告或专题报告，进行中期成果交流。2014年9月30日前完成研究任务，提交课题研究总报告和成果摘要。“面向未来30年的上海”发展战略研究系列2014年11月30日前完成研究任务，提交课题研究总报告和成果摘要。
2.项目研究完成后由学校统一组织验收，并评定优秀、良好、合格等级。对获得优秀等级的，下次申报时给予优先资助。
3.项目研究以为国家和上海市有关党政决策提供咨询建议和智力支持为目标。项目负责人为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需主动做好《专家建议》编写报送等相关工作，凡研究成果被省部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被省部级以上内参刊载、主要观点在重要报刊上发表，可申请免予鉴定。

4.项目研究经费分两次拨付，首期拨款为总经费的50%，预留部分待项目通过验收合格后拨付。项目未能按时完成研究任务，或未通过验收，预留经费不予拨付。
五、投标说明
1、投标时间自2013年4月8日起至4月18日止，逾期不予受理。

2.投标人登录科研管理系统（http://keyan.sufe.edu.cn/business/login.jsp），按照“校级项目”—“项目申报”—“申报计划”—“2014年服务上海发展行动计划专项”或“2014年服务国家财税事业行动计划专项”—“进入申报”—“新增”的路径，填写项目申请书，填写完毕并提交后点击“申请书打印”，打印一式5份，经所在部门签字盖章后，于4月22日前交科研处。

3.学校将组织专家对投标项目进行评审，并在科研处网站和学校有关网站公布中标结果。
联系人：赵赫   65902930

        高冰冰  65904366
附件：2014年第一批“两个行动计划”招标项目指南

科研处
2014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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